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教务处文件
教务[2010]第24号

关于附属于理论课程的实验考核要求的补充说明

各教学单位：

实验教学是学校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重要手段，学校一向支持各教学单位结合专业实践教学开展独立设课的实验课程教学研究和改革，鼓励将部分相关的附属于理论课的实验综合开发成独立设置的实验课程。根据《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实验教学工作管理办法（试行）》（校教【2007】61号）、《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课程考核管理办法》（校教【2009】57号），结合部分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反映的具体问题，现将有关附属于理论课程的实验的相关考核要求补充说明如下： 

一、附属于理论课程的实验是课程教学的基本组成部分，学生必须根据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参加实验部分的考核。

1. 实验教学考核不合格的，该门课程不计成绩。

2．实验教学考核合格的，其实验部分成绩在总成绩中的构成按如下方式计算：附属于理论课程的实验成绩作为课程平时成绩的一部分，一般占课程总成绩的10%。含实验环节的课程，平时成绩（包括
课堂互动〈含课堂讨论、课堂测验、质疑答问等〉、作业、实验、考勤等）占该课程总成绩的30%。任课教师可以根据课程性质的不同和实际教学的需要综合设定实验成绩在平时成绩中的比重。

二、附属于理论课程的实训、上机可参照本说明执行。各教学单位可根据本说明，结合本单位的学科专业实际制订具体的实施细则。并报教务处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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